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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员怨怨苑年员员月苑日淮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员怨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
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市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和乘车
人，以及进行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街道、巷弄、公共广

场、公共停车场，以及供各种机动车辆通行的乡村道路。

第三条摇市公安局是本市道路交通管理的主管部门，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本条例。

建设、公用事业、市容、交通、工商行政管理、环保等部门应当

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第四条摇交通警察应模范遵守本条例，忠于职守，严整警容，
文明执勤，秉公执法，提高道路交通的管理水平。

第五条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各类组织应
当对所属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其交通安全意识，

提高其遵守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自觉性。

有机动车辆的单位应当严格实行交通安全责任制，制定、完善

和落实安全行车制度。

第六条摇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
范围内，划定交通管制区或机动车辆单行、禁行路段以及公共汽车

专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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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车辆和驾驶员

第七条摇对机动车辆实行总量控制。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
市规模、道路交通状况和社会发展需要，编制机动车辆年度控制方

案。

第八条摇任何单位或个人购置的机动车辆，都不得以他人名
义申领号牌。

第九条摇机动车辆改装、改型、改色、更换发动机或车架，必须
事先报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机动车辆改装、维修企业，应当接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安全

监督管理；承接前款所列的维修业务以及维修因交通事故损坏的

机动车辆时，应当向车主查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许可证明。

第十条摇机动车辆接受安全技术检验时，必须到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设置或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

第十一条摇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必须接受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的安全管理。自行车和三轮车及残疾人专用车的车闸、车铃

必须保持有效。

第十二条摇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核合格
后，方准领取驾驶证，驾驶车辆。

第十三条摇学习机动车辆驾驶的，应当在驾驶培训场地内进
行；需要在道路上学习驾驶的，应当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

间和路段内进行。

第十四条摇驾驶机动车辆经过交通事故现场时，驾驶员应当
积极协助交通警察抢救伤者，必要时，交通警察可以强制使用其车

辆。

第十五条摇禁止下列行为：
（一）民用机动车辆使用军用、警用或公安专段号牌；

（二）使用已达到国家规定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辆；

（三）提供虚假情况，领取驾驶证或行驶证；

（四）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五）非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

（六）自行车、三轮车安装机械动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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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行人和乘车人

第十六条摇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右
边行走。不准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及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

第十七条摇精神病患者或远岁以下幼儿在道路上行走时，必
须由其监护人或者成年人带领。

盲人在道路上行走时，应当使用白色手杖或者有人扶持。

第十八条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人行横道、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应当走人行

横道、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

（二）在没有人行横道、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路段横过

道路时，应注意来往车辆，在确认安全后迅速直行通过。不准在车

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不得在已靠停车辆路段绕行横过道路；

（三）不准跨越护栏和隔离带。

第十九条摇乘车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乘坐公共汽车、市内客车、长途汽车和单位通勤车，应在

站台或者指定的地点依次候车。不准在车行道上招乘车辆；

（二）确需在车行道上下车的，必须待车辆靠右侧停稳后，从

车辆的右侧或后部上下车辆；不准在车辆行驶时强行上下车；

（三）乘坐摩托车不得侧坐或者与驾驶员相背而坐。

第四章摇车辆装载和行驶

第二十条摇车辆载物或载人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客车载物的长度和宽度不准超出行李架。大型客车载

物的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准超过源米，从行李架底部算起不准超过
园郾缘米；小型客车载物的高度从行李架底部算起不准超过园郾源米。
（二）残疾人专用车限载员人；载物时载质量不准超过员园园千
克，高度从地面算起不准超过员郾缘米，长度和宽度不准超出车身。
（三）农用四轮车载物，载质量在员园园园千克以上的，高度从地
面算起不准超过圆郾缘米；载质量在员园园园千克以下的，高度从地面
算起不准超过圆米；宽度不准超出车厢；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身，
后端不准超出车辆园郾缘米。车厢内不准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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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助力车不准载人。载物时载质量不准超过猿园千克；高
度从地面算起不准超过员郾缘米；长度前端不准超出车轮，后端不准
超出车身园郾猿米；宽度不准超出车把园郾员缘米。
第二十一条摇机动车辆在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

路上行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同方向划有两条机动车道的，自中心线或中心分隔带依

次向右，第一条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第二条车道供其他机动车辆

行驶。

（二）同方向划有三条机动车道的，自中心线或中心分隔带依

次向右，第一条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第二条车道供大型机动车辆

行驶；第三条车道供时速圆园千米以下的机动车辆行驶。
第二十二条摇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的交叉路口

时，干路上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

下列道路交叉，前者为干路，并按下列顺序依次认定：

（一）国道与地方道路交叉；

（二）多车道道路与非多车道道路交叉；

（三）划有车道分界线的道路与未划有车道分界线的道路交

叉；

（四）通行公共汽车的道路与不通行公共汽车的道路交叉。

第二十三条摇机动车辆遇有同方向行驶的前方车辆因交通阻
塞停车时，必须依次停车等候，不准穿插或超越。

第二十四条摇车辆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减速慢行，避让来往行
人。

第二十五条摇客运车辆在市区内需要停车上下乘客的，应当
在设定的站点停靠，停车时车辆右侧外沿必须距路沿园郾缘米以
内；上下乘客后不准滞留等人。摇
长途客车、公共汽车、市内客车、单位通勤车必须按规定的路

线行驶。

车辆定点停靠的路段和站点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划定。

第二十六条摇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有隔离设施或标志禁止的路段装卸货物；

（二）装运松散或液体物质的车辆不作封盖，抛、洒、滴、漏；

（三）排放废气超标的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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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截头猛拐、逆向停车或开启左侧车门上下乘客。

第二十七条摇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和怪音喇叭，不准在禁鸣喇
叭路段使用喇叭；特种车辆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使用警报器和标

志灯具。

第二十八条摇拖拉机、柴油三轮车和货运车辆确需驶入禁行
路段的，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通行证》后方准通行。

第五章摇道路和停车场

第二十九条摇新建、改建道路应当按规定配套设置交通信号、
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应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

加，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十条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或占用道路。市
政、公路管理部门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为维修道路需要

挖掘或占用道路时，应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协商，共同采取维护交

通措施。其他单位和个人需要临时挖掘、占用道路，或开设连接道

路的出入口，影响交通安全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公路

管理部门许可，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

因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需紧急抢修而先行破路的，应同

时通知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在圆源小时
内按规定补办手续。

经批准挖掘道路的，施工单位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横向挖掘市区内道路的，必须在公安交通管理机关限定

的时间内竣工，并不得中断交通；

（二）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防范设施和交通标志，在夜

间或遇雨、雾、雪天气，必须设置红灯或反光标志；

（三）施工完毕后应及时恢复道路原状。

第三十一条摇机动车夜间在车行道上发生故障不能行驶时，
必须开示宽灯、尾灯并设置警告标志或开危险信号灯。

第三十二条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编制停车场
建设规划。新建、改建公共建筑和住宅区，必须根据规划配套建设

停车场，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其设计方

案审查和竣工验收应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加。

第三十三条摇停车场的管理工作必须接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缘



的监督。需要利用街道、公共广场作为临时停车场地的，应由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由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公共建筑配建的停车场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三十四条摇车辆必须在停车场或准许停放车辆的地点依次
停放，不准在车行道、人行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地点随意停放。

机动车辆停放或因故障等妨碍交通，驾驶员不在现场的，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可将其车辆拖离现场，事后通知驾驶员或车主。

第三十五条摇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设置、移动或损坏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护

栏等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二）擅自占用停车场或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六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六条摇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法

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予以处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

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摇对不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交通责任事故多发
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其停驶整顿。

第三十八条摇非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的，责令其改正，可
并处缘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三十九条摇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规定的，处

圆园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一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四十条摇拖拉机、柴油三轮车和货运车辆擅自驶入禁行路

段的，处猿园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两个月以下驾驶
证。

第四十一条摇提供虚假情况领取驾驶证的，处圆园园元以下罚
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并处

吊销驾驶证。

第四十二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补
办手续，可并处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开设连接道路的出入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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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交通安全的；

（二）擅自设置、移动或损坏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隔离护

栏等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

第四十三条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或补办手续，
并对责任人处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将机动车辆改装、改型、改色，更换发动机或车架

的；

（二）机动车辆维修业主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承接维修业

务的。

第四十四条摇使用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辆的，强行解体报
废其车辆，对责任人处圆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

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

复议；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处理；对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六条摇公安交通管理人员在执行任务中滥用职权，索
贿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枉法裁决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摇附摇摇则

第四十七条摇对机动车驾驶员实行记分管理，具体管理办法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摇本条例适用中的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摇本条例自员怨怨愿年员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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